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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4/2021_2022__E5_8D_AB_

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4418.htm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做

好基层卫生机构实验室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工作的通知（卫办

科教发[2006]17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厅局，新疆生

产建设兵团卫生局： 根据国务院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

全管理条例》和卫生部《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》的有

关要求，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人员培训是开展病原微生

物实验活动的基本条件。为保障防病治病工作的正常开展，

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配置相应的生物安全实验室，其中二级

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基本配置。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大对

于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和人员培训工作的投入，争取用几年

的时间使本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达到生物

安全实验室的标准。 为加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基层疾病预防

控制机构病原微生物检测实验室生物安全能力建设，提高微

生物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生物安全意识和能力，中央财政

在2005年度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中安排了加强中西部

地区基层卫生机构实验室生物安全能力建设项目。总投资额

为3000万元。主要内容是为中西部地区和辽宁省368个县级疾

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个师级疾病预防控制中

心各1个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提供基本装备，同时在全国范围

内开展生物安全知识培训。项目具体内容见《财政部、卫生

部关于补助公共卫生专项资金的通知》(财社[2005] 169号)。

为做好这项工作，提出以下要求： 一、各项目省卫生主管部

门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加强项目的组织领导与管理，积极



组织协调并与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，根据中央财政补助地

方卫生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，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，认真抓

好项目实施的具体工作，确保项目实施的进度和质量。 要合

理配置生物安全实验室资源，避免重复设置。应根据当地防

病工作的需求，优先选择没有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县进行

配置。 二、严格资金的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。各

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《财政部、卫生部关于印发＜中央补助

地方卫生事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＞的通知》(财

社[2004]24号)的要求，切实加强专项资金管理。合理安排使

用资金，保证重点工作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挪用。严格执行政

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，提高设备采购透明度，选用质量可靠

，价格合理，售后服务好的有信誉的企业的产品。 三、要认

真做好人员培训工作。各项目省卫生行政部门要制订好培训

工作计划，加强对人员培训工作的监督管理。培训结束后应

通过考试或考核的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